附件1
项目申报材料准备清单

本次申报材料分为线上系统填报材料和线下报送纸质材料两类，所有材料均需真实有效、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，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，电子版材料为扫描件（PDF格式，清晰可辨，单份文件不超过10M）。线上、线下材料内容须保持一致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一、基础申报材料（所有申报人均需提供）
1.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—重点行业领域引才项目申报书》（系统填报后打印，一式3份，申报人签字、申报单位加盖公章并骑缝章）；
2.申报人及用人单位（依托单位）签署的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—重点行业领域引才项目诚信承诺书》（一式3份，签字盖章齐全）；
3.申报人身份证明材料：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（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）；
4.申报人学历学位材料：毕业证、学位证扫描件，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；
5.申报人职称/职业资格/技能等级材料：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高技能人才等级证书等扫描件，以及职称评审表、认定文件等佐证材料；
6.工作经历与任职材料：
7.全职引进人才：聘用意向协议（明确服务期限、工作岗位、职责等）、过往工作单位的任职证明、社保缴纳证明等；
8.柔性引进人才：与申报单位签订的3年以上工作协议（明确每年在塔服务时间不少于120天）、工作任务约定书等；
9.申报人业绩成果佐证材料：反映专业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工作实绩的相关材料，如获奖证书、科研项目立项文件、成果鉴定报告、论文论著（含期刊封面、目录、正文）、专利证书、成果转化证明、行业认可的业绩证明等（按重要性排序整理）。
二、分类型补充申报材料
（一）全职引进人才补充材料
1.若为从塔城用人单位流出后返塔的人才：提供近3年塔城以外工作单位的任职证明、社保缴纳证明，以及期间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佐证材料（如获奖、项目成果、行业表彰等）；  
2.拟申请事业编制、购房补贴、购车补贴的：提供申报单位出具的相关需求说明及配套保障承诺函。
（二）柔性引进人才补充材料
1.学术造诣/科研经历佐证材料：重大科研项目参与证明、行业领军地位证明、特殊专长认定材料等；
2.拟开展工作的具体规划材料：含在塔服务期间的工作目标、任务安排、预期成果等。
三、用人单位（依托单位）申报材料
1.用人单位（依托单位）主体资格证明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等扫描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2.推荐意见函：正式文件格式，含申报单位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、专业能力、项目可行性的审核意见，明确推荐态度（一式3份，加盖公章）；
3.项目资金预算表：详细列明拟开展创新项目的资金用途、预算金额、支出明细，需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财务章（一式3份）；
4.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—重点行业领域引才项目推荐人选汇总表（按要求填报，加盖公章，一式3份）；
5.若为县（市）用人单位：提供所在县（市）人社局的复审意见函；若为地直用人单位：提供行业主管部门的复审意见函。
四、特殊情形申报材料
1.涉密内容申报材料：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涉密内容证明文件，涉密材料单独密封报送，标注“涉密”字样，不进行线上申报；
2.直接纳入建议人选名单的申报人：提供国家重大人才工程评审入围证明、中央有关部委两级人才计划衔接推荐文件等；
3.无相关职称/学历但有特殊专长的高技能人才：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威机构出具的特殊专长认定证明、从业年限证明、代表性技能成果等。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1.所有纸质材料按上述清单顺序整理成册，编制封面和目录，胶装成册（一式3份）；
2.电子版材料按“基础材料+分类型材料+单位材料+特殊材料”分类建立文件夹，随线上系统填报上传并同步发送至QQ邮箱805186481@qq.com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材料中涉及的所有日期、金额、数据须准确无误，复印件须清晰可辨，未按要求提供材料或材料不完整的，视为无效申报；
4.涉密材料需进行脱密处理或线下报送。

